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

机构投诉处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维护济源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校外培训机构”）和培训学员合法权益，依法公正处理校外培训机构投诉，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河南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校外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暂行规定》《河南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指南（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是指在济源行政区域内，经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在市场监管或民政部门登记，从事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实施音乐类、舞蹈类、美术类、戏剧类（戏曲、曲艺）、艺术表演类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培训服务的非学历培训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校外培训机构投诉，是指参加文化艺术培训学员或其法定监护人认为校外培训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请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双方发生的民事争议进行处理的行为。
第四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其职责、管理范围内处理校外培训机构投诉。
第五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投诉中，发现被投诉人或者其从业人员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查处，涉及其他部门的移交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发现被投诉人或者其从业人员有犯罪行为的，依据相关法律程序移送司法机关。
第六条 投诉人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一）认为校外培训机构违反合同约定的；

（二）因校外培训机构的责任致使投诉人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

（三）因不可抗力、意外事故致使合同约定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发生争议的；

（四）其他损害培训学员合法权益的。

第七条 下列情形不予受理：

（一）人民法院、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社会调解机构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处理的；

（二）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已经作出处理，且没有新事实、新依据的；

（三）不属于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职责范围的；

（四）合同履行超过60天的；

（五）不属于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投诉范围的；

（六）本办法规定情形之外的其他经济纠纷。

属于本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的，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投诉人向有管辖权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

第八条 投诉人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投诉人与投诉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明确的被投诉人、具体的投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第九条 投诉人投诉校外培训机构时，应当说明以下事项：

（一）投诉人的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二）被投诉人的名称、住所地、电话；

（三）投诉理由、要求及相关的事实证据。

通过全国12345平台投诉的，按照平台指引进行投诉，处理投诉的工作人员按照平台规则予以处理。
第十条 投诉人投诉时，由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记录或者登记，并告知被投诉人；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投诉，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口头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及其理由，并进行记录或者登记。
第十一条 投诉人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活动的，应当向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并载明委托权限、委托时间、代理人和委托人的联系电话及联系地址。
第十二条 投诉人为3人以上，且为同一事由投诉同一被投诉机构的，为共同投诉。

共同投诉可以由投诉人推选1至3名代表进行投诉。代表人代表参加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过程的行为，对全体投诉人发生效力，但委托代表人变更、放弃投诉请求或者进行和解，应当经全体投诉人同意。

第十三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投诉，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以下处理：
（一）投诉符合本办法的，予以受理；

（二）投诉不符合本办法的，应当向投诉人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十四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后，在受理投诉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联系被投诉人所在辖区镇（街道）进行协调处理，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当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存档。
第十五条 被投诉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提出答辩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第十六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后，坚持调解在前，积极安排当事双方进行调解，提出调解方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应当对自己的投诉或者答辩提供证据。

第十七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促使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相互谅解、达成协议。在处理投诉时，发现被投诉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第十八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各镇（街道）应当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及证据进行审查。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收集新的证据，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收集或者召集有关当事人进行调查。

第十九条 在投诉处理过程中，投诉人与被投诉人自行和解的，应当将和解结果告知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以下处理：

在文旅部门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但调解协议已经即时履行或者双方同意不制作调解书的除外。调解书由当事人双方签字，交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各执一份，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留存一份。
调解不成的，终止调解，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告知双方理由及救济渠道。

调解书生效后没有执行的，投诉人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救济。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

投诉人撤回投诉或者双方自行和解的；

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的，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

经组织调解，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

自投诉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后，发现存在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的；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终止调解的其他情形。

终止调解的，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投诉人可依法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在下列情形下，经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调解，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将启动应急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专项调查和风险评估，调查属实后，通知资金监管的托管银行动用“风险保证金”进行解决：

校外培训机构因解散、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培训学员预交费用损失的；

因校外培训机构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培训学员预交费用损失的。

第二十三条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受理的投诉制作档案并妥善保管相关资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所有。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调解书

投诉人：           电话： 

住址：             单位：

委托代理人：                 电话：

被投诉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              地址（经营场所）：

委托代理人：                 电话：

投诉内容及投诉请求：

根据《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投诉处理办法》有关规定，本单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调解书生效后无法执行的，投诉人可以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投诉人（签名）：

被投诉人（签名）：
年  月  日


